國立空中大學台南學習指導中心暨附設台南教學輔導處105(下)平時作業

★本科第一次平時作業： 由學系統一命題
★第二次平時作業題目如下：
★二次補救教學題目另請老師出題(檔案另寄)。
科目：民法(財產法篇：總則、債、物權)班別：   6N7401     面授教師：   林武震  
★第二次平時作業題目：
1.試說明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及其效力？(30分)
2.試說明(1)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之意義，及兩者相互間有何關係?(2)物權行為的特性。(30分)
3.試說明物權變動的要件有哪些？(20分)
4.試說明抵押權有何效力？(20分)
同學平時作業注意事項：


1.作業書寫規定：□手寫  □電腦打  ■均可


2.作業繳交期限：第一次作業→■第二次面授繳交  □第三次面授繳交  □第四次面授繳交


          第二次作業→■第三次面授繳交    □第四次面授繳交


3.繳交方式：■面授日   □e-mail    □均可


4.同學與老師聯絡之方式：■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■e-mail：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(請依上述老師規定寫作，此資料僅提供本班同學如課業(含作業)有疑異時與老師聯繫用)








